
坐  落 地 號
國家公園

使用分區

解除面積

(公頃)
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

0.105000

0.500000

合計 0.605000

農業部113年11月21日農授林業字第1132420862號公告

屏東縣恆春鎮及滿州鄉編號第2451號風景、防風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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